
 

財 團 法 人 榮 民 榮 眷 基 金 會 榮 民 子 女 獎 學 金 申 請 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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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分 證 字 號  

退 伍 時 階 級  

退 伍 日 期  

就 養 安 置 文 號  

榮 民 亡 故 日 期  

榮民遺眷 

與榮民之關係   

姓 名  

身 分 證 字 號  

榮 民 

子 女 

姓 名  性    別    男     女 

身 分 證 字 號  出生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類 別     博士    碩士     大學生 

校 名  

申請學年 /學期    學年  第  學期  年制/年級       年制     年級 

前一學期成績 
智育分數 德育(操行)分數 

  

通訊地   

行動 

電話 

 

(學生) 

戶籍地  (申請人) 

應繳資料 

1.在學子女前一學期正式成績單正本(智育 80分以上、操行 80分以上)。 

2.學生身分證及已註冊學生證影本（需蓋本學期註冊章）或在學證明書正本，
身心障礙學生需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

3.家長榮民證（或遺眷家戶代表證）影本。 

(具體規定請參閱本基金會網頁，網址： https://www.vndf.org.tw/獎學金申請) 

注意事項 

1.通信地址與連絡電話須詳細填寫。 

2.學校及科系請詳細填寫，不得簡寫。 

3.報名人同意本基金會使用個人提供資料(含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、
電話、地址及其他相關資料等)，惟僅限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。 

檢 視 項 目   榮 民 服 務 處 資 格 檢 查 章 基 金 會 審 核 章 

1、申請人身分及資格是否符合。 

2、核對附繳證件是否齊全。 

3、請申請人核對資料是否正確及
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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